	住房证明

	购房人
	身份证号码
	购房人户口所在地
	婚姻状况

	
	
	
	

	
	
	
	

	家庭成员申报情况
	姓名
	与购房人的关系
	户口所在地
	身份证号码

	
	　
	
	
	

	
	
	
	
	

	
	　
	
	
	

	
	　
	
	
	

	购房地址
	

	代理人签名
	
	代理人身份证号码
	

	个人声明
	　　本人于    年   月 　日购买上述房产，属普通住房，建筑面积　   　平方米，是家庭唯一住房。本人对本声明的真实性、合法性负责，并愿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。特此声明！

	
	

	
	声明人签名：
	声明日期：　

	查询中山市住房房产档案情况

	

	

	

	

	

	经办人
	　
	中山市土地房产产权档案馆
（资料证明专用章）

	审核人
	　
	

	查档日期
	　
	

	特别提示：1、家庭成员范围包括购房人的配偶以及未成年子女。本证明仅适用于向契税征收机关办理家庭唯一住房的相关纳税申报，不适用于任何其他用途。契税的缴纳由征收机关审核征收。
2、经征收机关发现声明内容不实的，征收机关有权依据相关法律法规追缴相关税费并予以处罚，构成犯罪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

